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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召开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对控股子公司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 7,000 万元，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另一股东——河北以岭医院放弃参与

本次增资。该交易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健康城”）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为 97.17%，河北以岭医院出资比例为 2.83%。 

为了扩大以岭健康城的规模，增强其综合实力和盈利能力，继续做大做强大

健康产业，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对以岭健康城增资 7,000 万元。河北以岭医院放

弃参与本次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以岭健康城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4,700

万元增加至 31,700 万元，本公司对以岭健康城的出资比例变为 97.79%，河北以

岭医院对以岭健康城的出资比例变为 2.21%。 

河北以岭医院是由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以岭医药科技”）出资设立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吴以岭为

河北以岭医院法定代表人。以岭医药科技目前持有本公司 31.19%股份（其中 7.46%

股份通过“以岭医药－中信证券－16 以岭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规定，河北以岭医院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对控

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以岭、吴相君、吴瑞、李晨光回

避表决，其余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本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河北以岭医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号：冀民证字第 02001 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号：79549892113010417A3001 

开办资金：4,857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以岭 

性质：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业务范围：提供医院医疗服务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北路 385 号 

河北以岭医院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2018.9.30（未经审计） 2017.12.31（经审计） 

总资产 419,517,535.71 381,600,432.22 

净资产 333,339,025.43 267,415,402.71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0,307,892.10 303,062,442.7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30101087275057G 

住所：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 238 号 

法定代表人：王蔚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8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700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技术开发；食品、保健食品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服

务、转让；健康知识咨询；卫生敷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6822 医

用光学器具、仪器及窥镜设备、中成药、中药饮片、食品、冷鲜肉、水产品、未

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消毒用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皮革制品、摄影器材、

体育用品、文化用品、文化办公用机械设备、工艺品、五金产品、家用电器、电

子产品、通信设备（无线电发射装置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除外）、仪器仪表、电

线电缆、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配件、建筑装饰材料、家具、纺织品、摩托车配

件、汽车配件、汽车装具、国内版图书、报刊及音像制品的销售；卷烟零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保健按摩服务；

餐饮服务；室内游泳馆服务；美发；健身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会

议及展览展示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舞台道具、展柜

的设计、销售、安装及租赁服务；演出服务；摄影摄像服务；房屋租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岭健康城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2018.9.30（未经审计） 2017.12.31（经审计） 

总资产 214,503,648.51 205,558,372.94 

净资产 93,721,469.21 160,924,743.6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317,972.83 56,374,253.44 

净利润 -21,025,278.73 -37,638,225.81 

截至本公告日，以岭健康城注册资本 24,7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比例

为 97.17%， 河北以岭医院出资比例为 2.83%。 



四、本次增资方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以岭健康城增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全部计入以岭健康

城注册资本。河北以岭医院放弃参与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前后以岭健康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金额 占比 认缴出资金额 占比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000 万元 97.17% 31,000 万元 97.79% 

河北以岭医院 700 万元 2.83% 700 万元 2.21% 

合计 24,700 100% 31,700 100%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以岭健康城事项后与以岭健康城、河北以

岭医院签署相关增资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以岭健康城增资，可进一步增强其自身资金实力，以满足未来经营业

务和发展规划的需要，为公司大健康板块业务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有利

于加快公司业务升级、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更好地支持公司发展，符合公司的

战略发展规划。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以岭健康城的持股比例将变为 97.79%，仍为以岭

健康城的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

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本次交易关联方河北以岭医院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及决策程序 金额 

销售商品 药品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590.05万元 

提供劳务 检验检测服务等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51.68万元 

提供资产租赁 房屋租赁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4.29 万元 

合计 - - 976.02万元 



七、审议程序与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以岭、吴相君、吴

瑞、李晨光回避表决，其余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示同意本议案。 

2、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3 名非关联监事一致表示同意

本议案。 

3、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本次公司对以岭康健城增资，旨在进一步增强其自身资金实力，完善公

司大健康产业 “医、药、健、养”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实力。本次

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对以岭康健城增资

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业务所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

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所有关

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已由公司

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有关规

定。综上，中金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8 日 




